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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物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进展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南都物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都物业”或“公司”）于2021

年9月3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项目合作协

议书终止协议>的议案》，同意南都物业终止与赛丽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赛丽地产”）共同投资建设总部办公楼（以下简称“该项目”）的合作关系，

终止向杭州丽郡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并将收回

财务资助本金及利息。南都物业已于2021年10月8日披露了《南都物业服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进展公告》，现将有关事项补充披露信息

如下：  

一、风险提示 

本次公司终止投资建设总部办公楼并收回财务资助本金及利息系公司根据

战略发展及公司规模扩大带来办公需求增加等方面考虑，可能存在项目公司不能

如期归还财务资助本金及利息的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项目公司的生产经营、资

产负债变化及商业信誉的变化情况，积极防范风险并根据相关规则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二、投资建设总部办公楼的目的 

自上市以来，公司业务规模持续发展，现有办公场所已无法满足公司业务规

模不断扩大、人员增长对办公场所的需求，为满足公司未来发展规划及日益增长

的办公需求，为公司的可持续稳定发展提供必要的硬件保障，公司于 2019 年计

划与赛丽地产共同投资建设总部办公楼。 

2019 年 9 月，赛丽地产竞得该项目用地，后续成立项目公司并将该项目受

让方调整为项目公司。2019年 10月，南都物业与赛丽地产签订《项目合作协议



 
 

书》，约定双方各按 50%比例分别向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后续南都物业部分

财务资助款转为项目公司注册资本，共同投资建设总部办公楼。 

三、项目进展情况 

2019 年 9 月，赛丽地产与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签订了《杭州市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编号：3301002019A21060）。 

2019 年 10月，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基于南都物业与赛丽地

产签订《项目合作协议书》共同投资建设总部办公楼，项目总投资预计约为

60,000万元，其中项目土地款和启动资金由双方各按 50%比例分别向项目公司提

供财务资助，剩余经营所需的其他资金以项目公司通过融资方式筹集；同意公司

向赛丽地产前期已针对合作项目成立的项目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23,000 万元

的财务资助，年利率为 7.2%，借款期限自首次借款之日起至该项目竣工交付之

日止。在项目公司获得土地使用权证后，南都物业以其应收项目公司债权中的

3,000 万元向项目公司增资，增资后双方各持有项目公司的 50%股权，剩余债权

继续按照原约定条件出借给项目公司。 

2020 年 5月，公司与赛丽地产完成向项目公司各支付财务资助款 23,000万

元，且所有财务资助款均用于项目土地款支付及启动资金，其中土地款

42,774.87万元。 

2021 年 2 月，项目公司获得该项目土地使用权证【浙(2021)杭州市不动产

权第 0038686 号】。 

2020 年 12月，项目公司取得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30100202000542）。 

2021 年 4月，项目公司取得施工证【编号：330106202104140101】并开工建

设。 

截至目前，该项目基本完成现场临时用水供电、道路建设等前期准备工作，

土方开挖以及外运工作完成约 85%，整体基础以及地下室工程完成约 35%。 

四、本次终止合作的原因 

近年来，随着公司全国化、多业态、多元服务布局不断加快，总部展示中心、

会议培训、数据中心、400 客服中心、E 控中心等功能要求不断提升，同时公司

陆续成立存量资产管理、社区到家服务、社区电商等多家专业子公司，对办公场



 
 

地及功能的需求进一步增加，该项目现有功能规划设计已不能适应企业未来发展

需求，故决定终止与赛丽地产共同投资建设总部办公楼。 

五、财务资助还款安排及保障 

根据《项目合作协议书终止协议》约定，赛丽地产、项目公司将于 2021 年

12月 31 日前向南都物业清偿上述项目借款并支付相应期间产生的利息，利息计

算至实际清偿之日。三方商定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前归还南都物业 13,000 万

元。 

项目公司已取得土地使用权证【浙(2021)杭州市不动产权第 0038686 号】，

根据浙江正瑞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浙正瑞审字【2021】

第 1191 号），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项目公司资产总额为 47,809.70 万元，

所有者权益为 1,965.26 万元。 

根据协议约定，若项目公司资金不足以支付借款及利息，则由赛丽地产承担

偿还责任。公司将密切关注项目公司及赛丽地产的生产经营、资产负债变化及商

业信誉的变化情况，保障如期还款。 

特此公告。 

 

  

南都物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0月 9日 


